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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方邦信置业有限公司
<评估异议申请书>》答复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1号楼、2号楼、3号楼、7号楼部分涉执房地产财产处置参考价进行评估，于2022年11月3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于2023年1月10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并于2023年1月13日寄出。
2023年2月13日，我公司收到《评估异议申请书》，东方邦信置业有限公司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请求。现对异议答复如下：
异议请求：
    异议人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康正执评字2022-1-0602-F01SFZC6 号的《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 32号院1号楼、2号楼、3 号楼、7号楼部分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申请对估价结果明细表中所有评估值为0的车位予以重新评估，具体为1号楼 C1 区 054、C2区 413-414 车位；7号楼 21 区272-280、283-290、292-294、315-319、31 区 327、32区 203 车位重新进行评估。
[bookmark: _Hlk127534243]答复：经异议人提出异议后，评估专业人员再次核实实地查勘照片，经核对，涉及评估值为0的车位为1号楼C1区054、C2区413、414号；7号楼21区272-280、283-290、292-294、315-319号、22区303号、32区203号共计30个车位，以上车位因高度、宽度不足的限制，岗亭占用，临近出入口易刮蹭等问题影响正常停车使用。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财产处置提供参考依据，考虑潜在买受人的购买意向，原报告中将上述车位用房市场价值确定为0元。
在认真考虑当事人的异议后，由于部分车位存在使用限制，在处置过程中应披露使用限制条件。因此，我们接受异议人对于以上30个车位评估结果的异议意见。调整部分如下：
	序号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证载用途
	现状用途
	单价（元/㎡）
	总价（万元）

	1
	1#
	C1区054
	30.45
	车位
	预留位置、但被地下排水管道占用，有一定坡度，车位宽度严重受限
	2614
	8

	2
	
	C2区413
	30.45
	车位
	位于车库入口坡道处、由于角度问题易刮蹭，目前地面安装了阻拦杆
	3619
	11 

	3
	
	C2区414
	30.45
	车位
	位于车库入口坡道处、由于角度问题易刮蹭，目前地面安装了阻拦杆
	3619
	11 

	4
	7#
	21区272
	29.09
	车位
	限高1.6米，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微型车外廓尺寸为1.8米，停机动车高度受限
	2413
	7 

	5
	
	21区273
	29.09
	车位
	限高1.6米，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微型车外廓尺寸为1.8米，停机动车高度受限
	2413
	7 

	6
	
	21区274
	29.09
	车位
	限高1.6米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微型车外廓尺寸为1.8米，停机动车高度受限
	2413
	7 

	7
	
	21区275
	29.09
	车位
	可正常停车
	4021
	12 

	8
	
	21区276
	29.09
	车位
	公司其他公司专属车位，可正常停车
	4021
	12 

	9
	
	21区277
	29.09
	车位
	公司其他公司专属车位，可正常停车
	4021
	12 

	10
	
	21区278
	29.09
	车位
	公司其他公司专属车位，可正常停车
	4021
	12 

	11
	
	21区279
	29.09
	车位
	公司其他公司专属车位，可正常停车
	4021
	12 

	12
	
	21区280
	29.09
	车位
	公司其他公司专属车位，可正常停车
	4021
	12 

	13
	
	21区283
	29.09
	车位
	栅栏遮挡，可恢复停车
	4021
	12 

	14
	
	21区284
	29.09
	车位
	栅栏遮挡，可恢复停车
	4021
	12 

	15
	
	21区285
	29.09
	车位
	栅栏遮挡，可恢复停车
	4021
	12 

	16
	
	21区286
	29.09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2 

	17
	
	21区287
	29.09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2 

	18
	
	21区288
	29.09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2 

	19
	
	21区289
	29.09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2 

	20
	
	21区290
	29.09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2 

	21
	
	21区292
	29.09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2 

	22
	
	21区293
	29.09
	车位
	限高1.8米，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仅符合微型车外廓尺寸，车型受限，后备箱易刮蹭
	3217
	9 

	23
	
	21区294
	29.09
	车位
	限高1.8米，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仅符合微型车外廓尺寸，车型受限，后备箱易刮蹭
	3217
	9 

	24
	
	21区315
	25.02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0 

	25
	
	21区316
	25.02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0 

	26
	
	21区317
	25.02
	车位
	车库出口岗亭外，可恢复停车
	4021
	10 

	27
	
	21区318
	29.09
	车位
	岗亭占用，需要经恢复后可正常停车
	3619
	11 

	28
	
	21区319
	29.09
	车位
	岗亭占用，需要经恢复后可正常停车
	3619
	11 

	29
	
	22区303
	29.09
	车位
	人防门遮挡，进出不便
	3217
	9 

	30
	
	32区203
	29.09
	车位
	旁侧有变电箱，不排除影响用电安全 
	3217
	9 

	合计
	319


注：评估报告结果表明细表中7号楼31区327号车位与22区303号车位价值写反，7号楼31区327号车位为正常车位，22区303号车位被人防门遮挡，报告描述可进行调整，但对总值无影响。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37条、第40条规定，提出对《不动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2-1-0602-F01SFZC6]中以上30个车位用房的估价结果进行补正。调整后30个车位的估价结果约为319万元，评估总值调整为70501万元。我司将适时将补正的估价报告重新提交给委托方。


特此说明。
[bookmark: _GoBack]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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